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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预算公开管理文件

《西岗区机关事务管理局预决算公开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进和规范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强化社会监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预决算信息包括经区财政局批复的部门预算、决算及报表。

第三条 预决算信息公开的原则: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依法依规公开预决算。除涉及国

家秘密外，不得少公开、不公开应当公开的事项，确保预决算信息公开及时准确和完整。

第四条 我局负责本部门及所属单位的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

第二章 公开内容

第五条 部门预决算信息(涉密信息除外)公开内容包括:

（一）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职责、机构设置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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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决算收支情况，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机关运行经费情

况等，涵盖财政拨款收支、非财政拨款收支情况。对部门本年度与上年度预决算安排情况进行对比分

析，说明增减变化原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公开到功能分类项级科目，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

况公开到经济分类款级科目。

（三）“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决算总额和分项数额，并对增减变化的原因进行说明。“公务用车

购置和运行费”，公开为“公务用车购置费”和“公务用车运行费”。“三公经费决算公开说明因公出

国(境)团组数及人数，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量，国内公务接待的批次、人数、经费总额以及“三公”

经费增减变化原因等情况。

（四）政府采购信息，包括部门预算安排政府采购总体情况以及政府采购工程、货物和服务预算

分项情况。

（五）预算绩效信息，在部门预算中公开预算绩效目标的项目数量和金额，以及编制绩效目标的

项目覆盖率。

（六）资产管理信息，包括部门年度预算中车辆购置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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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开方式和时间

第六条 经区财政局批复的部门预算、决算及报表，应当在批复后 20日内公开。

第七条 在区政府门户网站设立“财政预决算”专栏，按期公开部门预决算并保持长期公开状态。

第四章 附则

第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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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西岗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概况

一、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有关机关事务管理法规政策和规章制度，拟订本区机关事务工作规划和规章制度

并组织实施；负责推进本区机关后勤体制改革；负责本区机关事务的管理、保障、服务。

（二）研究提出机关服务经费的建议，负责本区公务接待经费、行政事业单位办公用房建设与维

修项目经费、公务用车经费等专项经费的使用和监督，负责审批修缮项目，并组织实施相关工作。

（三）负责本区行政事业单位办公用房管理工作，拟订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按规定负责本局所

辖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承担清查登记及资产处置工作。按分工负责本区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的调配、

更新、处置和牌照管理工作。

（四）负责本区行政事业单位公共机构节能的推进协调工作。

（五）制定全区国内公务接待制度并组织实施，组织实施全区国内公务接待工作。

（六）负责异地调入副区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周转住房管理工作。

（七）负责对全区机关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的指导和监督，负责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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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纪委（区监委）机关集中办公区的安全保卫、消防、交通安全、绿化、食堂等后勤管理和服务保障

工作。

（八）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九）有关职责分工。

关于本区公务用车管理的职责分工。区机关事务管理局会同区财政局制定本区公务用车政策规定

并组织实施。区财政局负责制定公务用车编制管理工作。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公务用车和行政执法

用车管理平台建设与管理工作。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西岗区机关事务管理局部门预算是包括西岗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本部预算单位的综合收支计划。本

部门中，行政单位 1 家，事业单位 1 家，具体包括：机关事务管理局综合协调科、服务保障科，大连

市西岗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